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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25 年度法治政府

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5 年，我厅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2021-2025 年）》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将法治工作贯穿住建事

业发展全过程，依法全面履行职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较好成效。现将有关情

况报告如下。 

  一、2025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采取的主要举措。 

  1.健全法规制度体系，夯实住建事业根基。一是推进重点立法进程。聚焦

行业发展需求，推动修订《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
管理办法》。立足城市建设重点工作，启动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立法前期

工作。二是严格合法性审核。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全年对 11 件厅规

范性文件和 7件省政府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和初审，确保内容合法、程序规

范。办理各类立法协调件 58 件，提出修改意见 17 条，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边

界。三是开展政策措施清理。围绕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等要求，组织对 9 部

法规、10 部规章、116 件规范性文件、232 件其他政策措施进行集中清理并公

开清理结果，依法修订或废止 3件，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卡点堵点。 

  2.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一是深化执法监督整治。开展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指导 19 个基层部门整改 22 项突出问题，制定涉

企行政检查工作规程，编制事项清单并开设“公示专栏”。组织全省评查行政

执法案卷 280 份，评选优秀案卷 10 份，以查代训提升基层执法规范化水平。二
是创新监管执法模式。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完成率 100%。在勘察设

计、建筑业、质量检测等行业实施“信用评价+资质核查”综合监管，形成“筛

查-整改-淘汰”闭环管理，以信用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快形成。三是

强化重点领域执法。开展资质审批专项治理，抽查 744 项审批事项；重拳整治
“黑中介”与不法企业，移交 28 条伪造印章线索；查处转包、违法分包等项目

53 个，罚款 783.51 万元，注销“挂证”建造师 483 人，有效规范市场秩序。 

  3.健全争议化解机制，筑牢法治保障防线。一是推进争议化解。全年办理

被复议案件 7件、被诉讼案件 5件，全部维持或胜诉，做到及时答辩、出庭应

诉，维护了各方合法权益。二是深化府院联动。与省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构建“总对总”在线诉调

对接工作机制。在房地产风险处置中，对资不抵债项目推动破产重整，实现风

险出清。三是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在造价咨询、投诉举报等复杂专业问题处理

中，组织法律顾问和行业专家共同研究回复意见，确保合法合规解决争议。全

年法律顾问参与合法性审查、法律咨询等工作百余次，为依法行政提供专业保

障。 

  4.深化普法宣传教育，营造尊法学法氛围。一是开展分层分类培训。组织

130 名厅执法人员参加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全部通过考试。针对市县行政执法

人员、执法监督人员 8000 余人开展 2 次法治专题培训。二是创新普法宣传形

式。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构建全方位普法格局。在厅公众号、微博

号“吉林住建‘小住’法治课堂”栏目发布 12 期普法视频。三是提升普法工作

能力。组织开展“八五”普法总结验收，形成工作经验，提出改进举措。组织

全省 500 余名普法工作人员开展“八五”普法技能培训，6家先进单位交流普

法经验，全面提升队伍素养。 

  （二）取得的主要成效。一是《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吉林省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的成功修订，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优化工程造价管理提

供坚实法治保障。二是通过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涉企行政检查从执法

流程、文书制作到清单管理，得到全面规范。三是与省法院建立的“总对总”

协调机制，为住建领域民事纠纷源头化解填补了制度空白。 

  工作亮点：我厅报送的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典型案例被省委依法治省办推荐

至中央依法治国办，行刑衔接工作制度被省司法厅编入优秀实践案例汇编，法

治重要决定方案备案工作被省委依法治省办通报表扬。 

  二、2025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一）立法系统性和前瞻性有待增强。部分重点领域立法进程与行业发展

需求衔接不够紧密，如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专项立法尚未完成，难

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行业治理需要，城市管理执法缺乏专门法律法规支撑，地

方实践探索常面临依据不足困境。主要原因：立法统筹协调力度有待加强，部

门协同、上下联动的立法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二）基层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提高。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尚

未完全养成，执法必要程序履行不够到位，存在简单执法、程序疏漏等问题。

部分基层部门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涉企行政检查登记报备不够规范，行政执
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不够有力。主要原因：部分基层执法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不足，对他们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还未形成有效震慑。 

  （三）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法治工作力量配置不均衡，有些基层

部门未设置独立法治机构，上下联动的业务支撑体系不够完善。法治工作人员

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处理重大涉法问题、复杂法律争议的能力有待提升。

主要原因：一些基层部门对法治工作重视不够，存在“重业务轻法治”倾向，
对法治工作人员的培养激励和教育培训机制还不完善。 



  三、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厅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以身作则、高位推

动、狠抓落实，确保全年法治建设任务圆满完成。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始终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年组织 2次法治专题学习会，

带头领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带动班子成员和全厅干部强化法治思
维。二是深化法治实践。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吉林住建事业实际紧密结合，在

城市更新、建筑市场监管等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效。三是狠抓责任落

实。将法治建设纳入全厅重点工作清单，推动法治与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

考核。落实“四个亲自”要求，亲自部署年度法治工作要点，亲自过问重大立

法项目，亲自协调执法监督难点问题，亲自督办涉企行政执法问题整治。督促

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将法治建设责任层层传导至市县部门。 

  四、2026 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一）提升立法质量和针对性。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立法，推动出台《吉林

省城市更新条例》《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加强立法调研

和论证，提高立法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严格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定期开展文件清理，确保法规制度与上位法、改革发展需求相适应。 

  （二）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开展 2026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持续推进

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提升执法质量。加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

查力度，降低复议诉讼风险。动态更新行政执法、涉企行政检查等事项清单，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行政执法智能备案管理改革。 

  （三）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制定诉调对接工作方案，推动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和实质性化解。指导各地住建部门健全法治机构设置，配齐配强专职法

治工作人员。全面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制度，推动法律顾问深度参与

重大决策、重大争议处理等工作，筑牢法律风险防控屏障。 

  （四）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加强基层执法人员培训，重点提升程序意

识和专业能力，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优化网络普法方式，围

绕加装电梯、地下管网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推进普法宣传与业务工作深

度融合，同时抓好民法典宣传月、宪法宣传周等普法宣传活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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